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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8-0522 

一、 電子發票證明聯隨機碼模糊不清，兌獎有撇步。 

二、 未辦理結算申報，經稽徵機關核定後，即不能申請適用列舉扣除額。 

三、 同一申報戶成員如有海外所得合計超過限額者，應依法辦理基本所得額申報，

以免補稅受罰。 

四、 個人售電，課不課稅。 

五、 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如選擇適用列舉扣除額者，不論有無應納稅額，均應如期

辦理申報。 

六、 以支票繳納 107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自繳稅款應注意事項。 

七、 企業出售股票 三招節稅。 

八、 銷售下腳及廢料收入，應列為當年度收入或成本的減項。 

九、 機關團體獲配股利或盈餘，自 107年度起不得自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中

減除。 

十、 營利事業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所得稅結算申報，應如期申報、繳納稅款並提出

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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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子發票證明聯隨機碼模糊不清，兌獎有撇步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中獎電子發票證明聯如有模糊不清者，依統一發票給獎辦

法第 11條第 3款規定，經開立發票之營業人查證電子發票證明聯所記載事項無誤，該

張發票仍可兌領獎。 

該局指出，中獎之電子發票證明聯如交易金額、隨機碼、QR CODE等資訊模糊不清

致無法兌領獎，中獎人可以透過「財政部稅務入口網」(http://www.etax.nat.gov.tw) 

首頁/線上服務/公示資料查詢/統一發票開立行號查詢，或洽國稅局免費服務電

話:0800-000-321查詢開立發票之營業人名稱及地址後，由該營業人查明其記載事項與

存根檔所記載事項確屬相符無訛者，得提供加註「補印」二字之電子發票證明聯或其

他足資佐證資料(如消費明細)，交與中獎人併同原電子發票證明聯至代發獎金單位兌

領獎，但不慎遺失電子發票證明聯者，基於未記名之統一發票係以持有人為中獎人，

是無法僅以補印的電子發票證明聯代替兌領的，為避免錯失中獎獎金，民眾可多使用

載具儲存雲端發票。 

該局呼籲，消費者消費結帳時，主動提示手機條碼、悠遊卡、信用卡等載具，讓發

票存雲端，不但享有系統自動對獎，中獎主動通知服務，還比紙本發票多享有雲端發

票專屬獎項的雙重中獎機會，毋需花費時間找尋電子發票證明聯，更不會因為電子發

票證明聯遺失、毀損滅失致喪失中獎機會。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四科   鄭股長 

聯絡電話：(03)3396789轉 1233 

更新日期：108-05-2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http://www.etax.nat.gov.tw)


中山通訊 108-0522 

3 

 

 

二、未辦理結算申報，經稽徵機關核定後，即不能申請適用列舉扣除額 

(彰化訊)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依所得稅法第 17條規定，納稅義務人應辦理

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而未辦理，經稽徵機關核定應納稅額者，不得請求變更適用列舉

扣除額。 

該分局提醒民眾，107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截止日為 108年 5月 31日，並延長至

當日晚間 7時。另為便利納稅義務人辦理結算申報，特別於 108年 5月 1日至 31日中

午提供加班收件及查詢服務，請多加利用。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提供單位：彰化分局 黃瀞慧 

聯絡電話：04-7274325轉 203 

更新日期：108-05-2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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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一申報戶成員如有海外所得合計超過限額者，應依法辦理基本所得額申

報，以免補稅受罰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同一申報戶之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如有非中華

民國來源所得及香港、澳門地區來源所得（下稱海外所得），全年度合計數達新臺幣

100萬元以上(含 100萬元)者，全數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計算。 

該局舉例說明，甲君、配偶及受扶養親屬 106年度有海外所得合計 870萬元，於

107年 5月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甲君依據自然人憑證下載查調之所得資料，申報綜

合所得總額 20萬元，所得淨額 0元，而未將該筆海外所得併同申報。依所得基本稅額

條例規定，甲君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例如銀行對帳單等證明）申報該筆海外所得，

並以基本所得額 870萬元（即綜合所得淨額 0元+海外所得 870萬元）扣除 670萬元之

後，按 20%計算基本稅額 40萬元[（870萬元-670萬元）*20％〕，所以，甲君應繳納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的差額 40萬  元（40萬元-0元），該局除補徵稅額外，另

依同條例第 15條第 2項規定處罰。 

該局特別提醒納稅義務人注意，海外營利及利息所得係因海外投資所產生，與一般

國內股票投資、存款產生之所得不同，非屬應扣繳所得，故給付單位於給付上開所得

時，無須扣繳及填發扣繳暨免扣繳憑單，非屬稽徵機關提供查詢之所得資料範圍，所

得人應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自行併入取得年度之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基本所得

額，以免因短漏報所得而遭國稅局補稅及處罰。如仍有不明瞭之處，歡迎至該局網站

（https：//www.ntbna.gov.tw）查詢相關法令或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 

新聞稿聯絡人：法務二科   呂股長 

聯絡電話：(03)3396789轉 1681 

更新日期：108-05-2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http://www.ntbn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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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人售電，課不課稅 

民眾林先生來電詢問，在自家屋頂、空地裝設太陽能發電系統，把電賣給台電公司

的收入，是否須繳納營業稅？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恆春稽徵所表示，依財政部 99年 12月 10日台財稅字第

09904544950號令釋，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規定，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並將前開設備

產生之電能全數銷售，核屬營業稅課稅範圍，個人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並銷售電能，

如屬無其他銷售行為且最近 6個月平均每月銷售額未達 8萬元者，得免辦理稅籍登記

並免課徵營業稅，售電所得由購電之營業人(即電業)於付款時，填報「個人一時貿易

資料申報表」予所得人，並由該所得人按照「一時貿易盈餘之純益率」6%計算營利所

得申報繳納個人綜合所得稅。 

該所特別提醒，個人裝設太陽能發電系統，出售電能收入，如有不符合免辦稅籍登

記者，請儘速主動至各地區國稅局辦理稅籍登記，以免經稽徵機關查獲，遭補稅處罰。 

新聞稿聯絡人：工商稅股 吳股長   聯絡電話：08-8892484轉 100 

更新日期：108-05-2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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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如選擇適用列舉扣除額者，不論有無應納稅額，均應如

期辦理申報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納稅義務人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如欲選擇適用列

舉扣除額，不論自行計算結果有無應納稅額，均應於申報期限內向稽徵機關辦理結算

申報，以免無法適用列舉扣除額。 

該局舉例說明：甲君 106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自行試算無應納稅款，乃未辦

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經該局查獲，以未申報案件依規定應按標準扣除額核定補徵

應納稅額 19,000元，並處 0.4倍罰鍰 7,600元。甲君不服，主張其因工作忙碌未及時

申報，經核算該年度如採列舉扣除額，計算後並無應納稅款，請准予補報及核認列舉

扣除額云云。該局以甲君係於稽徵機關核定後始主張採列舉扣除額，依所得稅法第 17

條第 2項規定，不得要求變更適用列舉扣除額，予以復查駁回確定。 

該局特別提醒：納稅義務人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選擇適用列舉扣除額者，如因故未

依限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請於稽徵機關核定前，儘速向戶籍所在地稽徵機關辦

理補申報事宜，並檢附相關憑證及證明文件供核，如嗣後經查獲未辦理申報，除依法

不得適用列舉扣除額方式計算稅額，需補繳應納稅額外，將另依所得稅法第 110條第 2

項規定處以罰鍰。以上說明如仍有不明瞭之處，歡迎至該局網站（https：

//www.ntbna.gov.tw）查詢相關法令或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 

新聞稿聯絡人：法務二科   呂股長 

聯絡電話：(03)3396789轉 1681 

更新日期：108-05-2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http://www.ntbn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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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以支票繳納 107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自繳稅款應注意事項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107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自 108年 5月 1日起至 5月

31日止，納稅義務人可持未逾申報期限之未到期支票繳納應自繳稅款，該支票到期日

不得逾申報期限（即到期日應在 108年 5月 31日以前），縱於該支票經代收稅款金融

機構交換通過後已逾繳納期限，亦不會加收滯納金。 

該局進一步說明，納稅義務人以支票繳納稅款，於支票正面受款人處請填寫「限繳

稅款」字樣，支票背面並應加註納稅義務人地址、電話號碼；該支票面額應與繳款書

所載金額相同，如部分以現金、部分以支票繳納時，須分別填寫二張繳款書；以二張

以上支票繳納同一筆稅款者，其到期日必須相同。 

該局提醒，納稅義務人持支票至代收稅款金融機構（郵局不代收）繳納所得稅結算

申報自繳稅款，稅款經收人 員核對票據無誤後，會在繳款書各聯加蓋「票據繳稅，兌

現後生效」戳記、當日出納章或櫃員章及經收人員私章後，再將繳款書之收據聯及證

明聯交由納稅義務人收執。除了採網路申報及綜合所得稅稅額試算服務者外，請納稅

義務人記得要將繳款書證明聯附於申報書哦！ 

（聯絡人：徵收科曾股長；電話 2311-3711分機 2008） 

更新日期：108-05-2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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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企業出售股票 三招節稅 

2019-05-22 00:01 經濟日報 記者翁至威／台北報導 

公司出售股票，有三大節稅撇步，包括出售持有滿三年以上股票所得減半計

稅、獲配股票股利可以面額計算成本以及前五年交易損失可減除，提醒營利

事業在報稅時可多加留意。 

 
經濟日報提供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辦理年度結算申報時，出售股票交易如有

獲利，除了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課稅所得額外，還必須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

規定，將證券交易所得計入基本所得額。 

北區國稅局表示，公司在 2018年出售國內上市櫃公司股票，今年 5月辦理 2018

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及計算應計入基本所得額的證券交易所得時，可

留意是否有可節稅，以減輕稅負。 

首先，為了鼓勵長期投資，公司所出售股票持有期間滿三年以上，在計算當

年度證券交易所得時，減除當年度出售滿三年股票交易損失後，餘額如果是

正數，則以半數計入基本所得額。 

國稅局提醒，出售持有未滿三年的股票，則沒有減半優惠。舉例來說，甲公

司列報出售證券交易所得 4.2 億元，在計算基本所得額時，全數減半以 2.1

億元計入，但國稅局查核發現，其中僅有部分持有滿三年以上，甲公司漏計

5,000 萬元基本所得額，遭補稅 600 萬元。 

其次，出售股票如果有包含國內上市櫃公司所配發的股票股利，在計算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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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損益時，可以面額計算成本。 

最後，當年度應計入基本所得額的證券交易所得，可減除前五年經稽徵機關

核定的證券交易損失。 

此外，營利事業如果投資 KY 公司取得股利及買賣股票所得，課稅規定也不同。

公司取得 KY 公司股利，要併計課營所稅；若出售 KY 公司股票所得，則免徵

所得稅，但須計入基本所得額。國稅局提醒，營利事業將證券交易所得計入

基本所得額，可能會增加營所稅，如果能善用節稅方法，除依法申報外，同

時可享有租稅優惠。  

 【2019/05/22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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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銷售下腳及廢料收入，應列為當年度收入或成本的減項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製造或加工業，常於製造或加工過程中，因使用

原料而產生下腳，例如將原木鋸成木板時，所留存的邊皮、零頭木、鋸屑等；

又或者製造產品的材料發生變質、變形或損壞等，以致不能用於製造產品而

產生廢料，若營利事業將這些下腳及廢料出售，依據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36條規定，該銷售收入應列為當年度收入或成本的減項。 

該局進一步舉例說明，甲公司 107年度銷售下腳及廢料收入合計新臺幣(下同)200

萬元，除應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外，甲公司在辦理 107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時，應將其銷售下腳及廢料收入 200萬元，列為收入或做為成本的減項。 

該局特別提醒營利事業如有銷售下腳及廢料收入時，應注意是否已列為當年度收入

或成本的減項，以免查獲時遭補稅及處罰。【#138】 

提供單位：審查一科 聯絡人：劉德慶科長   聯絡電話：07-7257500 

撰稿人:陳素華       聯絡電話：(07)7256600 分機 7186 

更新日期：108-05-2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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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機關團體獲配股利或盈餘，自 107年度起不得自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

中減除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107年 2月 7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 42條，刪除第 2項

有關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以下簡稱機關團體)獲配國內股利或盈餘不

計入所得額課稅規定，請機關團體於今(108)年 5月份辦理 107年度結算申報時，應注

意將 107年度獲配之股利或盈餘計入所得額，並依所得稅法及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

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以下簡稱免稅標準)規定徵、免所得稅。 

該局說明，機關團體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應依法課徵所得稅，如機關團體銷售

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不足支應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以下簡稱不足支應數)

時，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可以將不足支應數扣除，如有餘額，始予課稅。 

進一步說明，機關團體在計算不足支應數時，如有獲配之股利或盈餘，依修法前所

得稅法第 42條規定，可自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中減除，但自 107年 1月 1日起，

不得自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中減除，因此，得自銷售貨物或勞務所得扣除之不

足支應數將減少，請機關團體於申報時特別注意。 

該局舉例說明，甲基金會 107年度申報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 400萬元，銷售貨物

或勞務以外之收入 500萬元(含股利收入 300萬元)，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 600

萬元，107年度課稅所得額應如何計算？特別提醒計算不足支應數時，注意股利收入

300萬元不能自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中減除，是以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收入應為

500萬元，減除與創設目的有關支出 600萬元，不足支應數為 100萬元（500萬元－600

萬元），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 400萬元，扣除不足支應數 100萬元，課稅所得額為

300萬元（400萬元－100萬元）(詳附表)。 

該局特別提醒，所得稅法第 42條刪除機關團體獲配股利或盈餘不計入所得額之規

定後，機關團體獲配股利或盈餘已非屬當然之免稅收入，自 107年度起應計入其銷售

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以正確計算得自其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中減除之不足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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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並依所得稅法及免稅標準規定徵、免所得稅。機關團體如仍有不明瞭之處，歡迎

至該局網站（網址為 https：//www.ntbna.gov.tw）查詢相關法令或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該局將竭誠提供詳細之諮詢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   李股長 

聯絡電話：(03)3396789轉 1320 

附件 

 

更新日期：108-05-2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http://www.ntbn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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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營利事業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所得稅結算申報，應如期申報、繳納稅款並提

出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委託會計師或其他合法代理人查

核簽證，依所得稅法第 102條第 3項規定，得享受同法對使用藍色申報書者所規定之

各項獎勵，但以依稅法規定期限辦理申報及繳納稅款者，始有其適用。不符合規定者，

應一律視同普通申報案件處理。 

該局指出，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應如期申報、繳納稅款

並將其查核簽證報告書併同其他申報附件送交所在地之國稅局。依財政部 75年 5月 20

日台財稅第 7546087號函規定，查核簽證報告書得申請延至 6月 30日前提出；如採網

路申報者，依據財政部 91年 5月 22日台財稅第 0910452162號函規定，其報告書及附

件得於 6月 30日前提出，無須另外申請延期。 

該局進一步說明，採網際網路申報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會計師查核簽證案件，如未於

申報期限（5月 31日）前繳納稅款，或未依規定於 6月 30日將其查核簽證報告書併同

其他申報附件送交所在地之國稅局，將以普通申報案件處理，且無法適用所得稅法第

102條第 3項規定，享受使用藍色申報書者所規定之各項獎勵。 

該局呼籲，營利事業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所得稅結算申報，應如期申報、繳納稅款

並將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併同其他申報附件送交所在地之國稅局，以維護自身權益。 

（聯絡人：大同稽徵所李股長；電話 2585-3833分機 200） 

更新日期：108-05-2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